青年教师三年达标考核有关规定
一、考核内容：

	
	业务考核
	班主任考核

	第

一

年
	1、备详案； 
2、有一定的课堂驾驭学生的能力；
3、作业适量，批改及时；
4、注重个别辅导；
5、统考成绩在平行班中差距不大。
	1、初步学会管理班级；认真完成学校布置的班级工作任务；
2、能自主拟订班级工作计划，独立召开班委会和家长会；
3、会撰写家长学校教案；经常进行家访，

	第
二
年
	1、每学期完成研究课、抽查课、汇报课各一节；
2、上交二份教学设计或案例；
	1、完成一次主题班会活动并上交相关方案；

2、完成二个心理健康教育个案；

3、完成一个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第
三
年
	1、编制一份有质量的试卷；

2、完成一篇有一定质量的教学论文；

3、完成区教研室相关必备能力考核和理论考核。
	1、完成一篇班级建设论文；

2、完成一份综合实践活动方案。


二、考核要求：

1、按区教育局有关规定，青年教师上岗第一年为试用期，在试用期间若不能胜任本门学科教学或不能适应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学校将不予聘任。

2、青年教师应主动按计划及时完成有关考核任务，指导教师严格督促，平时考核以指导教师检查指导为主，考核组成员随机抽查。

3、定期召开交流会，由指导教师汇报青年教师常规执行情况，考核组反馈指导教师和青年教师的执行、检查情况。

4、青年教师不担任班主任工作的，学校应安排其担任任教班级的副班主任（见习班主任）参与班级管理。

5、青年教师必须完成规定的听课、开课任务：第一年每学期听课不少于50节，第二、三年每学期不少于30节；开课每学期不少于3节。指导教师每学期对第一、二年的青年教师听课不少于10节，对第三年的听课不少于5节。

6、青年教师应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设计和论文的撰写，且每学年须上交一份教学感悟。

7、对认真负责指导效果好的指导教师（以常规执行和青年教师成绩为依据），学校考核组将予以奖励。

8、青年教师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业务达标视为当学年不合格：

（1）未完成规定听课开课任务的，听课开课中弄虚作假的；

（2）驾驭课堂能力差，抽查中发现有差课的；

（3）学年末学科统考成绩在平行班中低于平均分5分的（新接任班级若原有成绩低于校平均的，则相应差距去除后在计算）；

（4）因教师本人原因学年内中途调整教学岗位的；

9、青年教师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视为当学年班主任达标考核不合格：

（1）达标期内不接受或不服从班主任聘任工作的；

（2）所带班级班风学风差，被学校认定为乱班的；

（3）因教师本人原因，学年内中途调整班主任岗位的；

（4）担任见习班主任期间，不能很好地参与班级管理、协助班主任工作的。
10、青年教师当学年度校级业务考核或班主任考核不合格，以及区级考核不合格：

（1）扣除下学期教学过程考核奖和当年度本人所得奖金的1/4；

（2）当年度不得晋级；

（3）取消当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4）如果当学年不合格，第二年视作第一年工作要求。

